
内资企业申请冠市级行政区划名称，可直接在所
属县（市）区工商局办理。不得跨辖区登记或审批

注册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原则上由市工
商局登记注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也由市工商局核准

多项新举措助力民企发展

●

▲

为企业办理、发放相关证照，实行“一人责任制”

服务窗口在为企业办理分支机构变更、注销及公
司简易登记事项备案时，省去审核环节，实行当场登记

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的小微公司可以
“零首付”注册

在校大学生可申请登记为无固定经营场所
的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核定为“在某某大学内”

允许不超过5家，且对环境没有污染影响
的服务业企业，在同一间办公房内集中办公

经批准，允许内地企业、个人与外国（地
区）企业或个人在洛阳共同投资设立企业

对设立有5个以上分支机构的民营企业，
提供申请预约或上门年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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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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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
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
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
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
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

建设。
会议指出，小微企业数量多，绝大

多数为民营企业，对推动经济发展、促
进市场繁荣、不断扩大就业发挥着重
要作用。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会议
决定，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财
政资金，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按照公平
税负原则，从今年8月1日起，对小微

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
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并抓紧研究
相关长效机制。这将使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样的
税收政策，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
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
和收入。

□记者 刘成武 特约通讯员 吴涌

本报讯 昨日下午，洛阳供电公
司、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相约在多方面开展
业务合作，在互相提供优质、优先、优
惠服务的同时，积极推动双方业务发
展和管理提升，不断壮大企业实力，
更好地服务洛阳建设和洛阳群众。

□记者 韩铁栓 王蕾 通讯员 刘玉
伟 赵梅香

简化企业登记注册手续，小微企业
注册资本“零首付”……记者昨日从市
工商局获悉，为促进我市民营经济发
展，该局近日出台了《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出多项具体
措施，促进洛阳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小微企业注册资本“零首付”

“小微企业经营者创业不容易，放
宽一些限制条件，能给他们更多生存
机会。”市工商局企业注册登记科科长
张树民说，今后，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
的小微公司可以“零首付”注册。同
时，如今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很多，在校
大学生还可申请登记为无固定经营场
所的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核定为“在
某某大学内”。

过去，一个办公场所内，只允许注
册一家企业，一家企业也只能有一个经
营住址。今后将允许不超过5家，且对
环境没有污染影响的服务业企业，在同
一间办公房内集中办公。同一登记机
关登记的制造业企业，经营者住所与生
产场所不一致的，可申请在营业执照

“住所”后添加相应生产场所地址。
对于实行注册资本分期缴付的企

业，约定认缴期限短于2年的，今后将
允许其依法将认缴期限延长至《公司
法》规定的2年；实缴注册资本确实有
困难的企业，允许其依法减少认缴注
册资本，但不得低于《公司法》规定的
最低注册资本限额。

曾担任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及破
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只要能证明个
人对企业营业执照吊销或破产不承担
责任，并已办理注销登记，可以继续担
任其他企业法定代表人，不再受过去
必须营业执照吊销满3年的时限限制。

鼓励帮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张树民说，按照《意见》中的要求，

工商部门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帮助
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在经相关审批机
关批准的前提下，允许内地企业、个人
与外国（地区）企业或个人在洛阳共同
投资设立企业。

工商部门将通过采取组织实施
商标注册培育、品牌基地创建、商
标富农、商标复兴、商标国际化等
措施，帮助民营企业树立商标意
识，完善企业内部商标管理机制，

通过争创品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企
业做大做强。

依法鼓励和支持外国（地区）投
资者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
重组。

与此同时，工商部门将提高年检
服务效率，对设立有5个以上分支机构
的民营企业，提供申请预约或上门年
检服务。

规模小，底子薄
小微企业迎“利好”

□见习记者 赵硕 记者 连漪 通讯
员 庞洪强

近日，老城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
心来了一名穿着时尚的小伙子，工作
人员小孙问他有啥事儿，小伙子说他
是“法粉儿”。小孙顿时明白，这名小
伙子一定是之前通过老城区司法局新
浪微博“法律援助在身边”和律师进行
了在线交流，现在找律师咨询来了。
很快，律师就他咨询的问题进行了解
答并提出相关建议。

据了解，老城区司法局利用微信、
微博开展法律援助，在我市司法局系
统中尚属首次，这种新颖有效的方式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进行在线交流。

老城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有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微信、微博法律援助
的对象不局限于老城区，欢迎更多的
市民成为“法粉”，如果您对在线法律
援助服务和法律知识宣传有批评意见
和改进建议，可以通过在线留言方式
告知，也可以拨打服务监督电话
0379-63964528。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

逾600万户小微企业将获实惠

市工商部门多项举措助力民企发展

办家小公司 也可“零首付”

洛阳供电公司 洛报集团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有法律难题
快“粉”法律援助

□据 新华社天津7月24日电

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最新发
布的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
查报告（2012）显示，76.3%的未成年
人承认遭遇过网络“不良信息”，58.9%
的人将其频率认定为“偶尔有”。

本次调查显示，网络不良信息主
要来源于广告、视频和游戏，尤其是广
告，63.2%的未成年人表示这一渠道
是不良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未成年人认为“不雅图片”是不良
信息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占66.5%），
其次是“暴露视频”“暴力游戏”“虚假
广告”等。

调查显示，85.7%的未成年人对
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有不同程度的不舒
服感觉，其中38.8%的人感觉很不舒
服，对比来看，女性未成年人对不良信
息的不舒服感觉更为强烈。

参与本次调查的专家表示，这说
明，泛色情信息（以图片为主）在互联
网上还普遍存在。未成年人身心发展
不成熟，鉴别力弱，易受不良信息的影
响和遭遇伤害。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
康，有关部门应该持续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净化互联网环境。

我国近八成未成年人
遭遇过网络“不良信息”

调查显示：

绘制 闵敏


